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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制定政府定价停车场收费政
策，遵循贯彻上级政策、体现政府定价
停车场的公益性、方便群众停车等原
则。“这次停车场收费政策延长免费停
车时间、缩短计时时长、降低群众短时
间停车费用。以虎山公园、泰安一中附
近的泰山景区停车场为例，按以前的收
费标准，平时停车超过15分钟不足1小
时要缴费 5 元，按新的收费政策停车不
足 30 分钟免费，如果超过 30 分钟不足
1 小 时 ， 就 缴 纳 半 小 时 后 的 停 车 费
用 ， 即 2.5 元 。” 市 发 改 委 工 作 人 员
说。与此同时，二类区内的停车场，延
续以 1 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收费，计时
收费标准也适当下调。此外，全市范围
内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，对入场
充电的新能源汽车给予每日 2 小时免费
停车优惠。《通知》 鼓励商业配套停车
场对充电车辆停车收费实行优惠。

据工作人员介绍，为贯彻落实中
央、省相关政策规定，适应当前我市停
车设施发展形势，市发展改革委于去年
开始充分调研省内各市停车收费管理政
策出台情况，对原停车场收费政策执行
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，于今年1月20
日在市发展改革委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

界意见建议，并采纳了群众提出的“建
议 新 能 源 汽 车 免 费 停 车 延 长 到 2 小
时”“要考虑政府建设的停车场的公益
性”“将现行免费停车 15 分钟适当延
长”“通过价格高低促进停车资源合理
利用”等4条意见建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泰城所有停车场收
费并不都按《通知》规定的收费标准执
行 。 政 府 财 政 性 资 金 、 城 市 建 设 投
资 （交通投资） 公司投资建设的公共停
车场，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体育文
化场馆、景区、医疗机构等配套停车
场，交通场站停车场，对外开放的机关
事业单位停车场，以及事故停车场 （因
查封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按国家有关
规定执行） 等，收费标准执行政府定价
和指导价。

除上述停车场 （位） 以外的社会资
本投资建设的停车场，包括宾馆、酒
店、商超、写字楼、集贸市场等商业服
务设施配套的停车场，由停车场经营者
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
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，并依法实行收费
公 示 ， 自 觉 接 受 有 关 部 门 和 群 众 监
督，在法定节假日期间严禁随意调整收
费标准，扰乱停车市场价格秩序。

泰安城区政府定价停车服务收费有了新标准

免费停车时间延长至30分钟

扫描二维码
看收费标准

泰安城区政府定价停车场
按划分区域制定不同收费标准

《通知》指出，泰安市范围内的停
车场 （位） 服务收费，按《山东省定价
目录》规定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
管理。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泰安市城
区 （泰山区、岱岳区、泰山景区、泰安
高 新 区 、 徂 汶 景 区 、 旅 游 经 济 开 发
区） 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 （位） 停车
服务收费标准，各县 （市） 负责制定辖
区内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 （位） 停车
服务收费标准。其中，泰安城区停车服
务计费方式分为计时收费和计次收费。

《通知》 明确了泰安城区政府定价
停 车 场 按 划 分 区 域 制 定 不 同 收 费 标
准 。 泰 城 由 内 向 外 被 划 分 为 两 个 区
域，中心区域为一类区 （西起桃花源
路，泰山景区以南至万官大街以北，东
至天烛峰路），其他区域 （一类区域以
外的区域） 为二类区。实行政府定价的
停车场，收费标准不分白天夜间，一类
区内的停车场以 30 分钟为一个计费单

位收费，二类区内的停车场以 1 小时为
一个计费单位收费。一类区、二类区内
的政府定价停车场均免费停车 30 分
钟，超过 30 分钟后开始计时，时长不
足一个计费单位的按一个计费单位收
费。一类区内的泰山景区停车场实行最
高限价计费方式，增强价格弹性，停车
场 经 营 者 在 旅 游 旺 季 可 执 行 最 高 标
准，淡季适当降低收费标准，方便群众
停车，提高景区停车场使用率。高铁泰
安站停车场 （位） 单独制定计费、收费
标准，避免车辆长时间滞留。

记者了解到，按照收费标准，一
类区内的泰山景区停车场小型车免费
停车 30 分钟后开始收费，每半小时最
高收费 2.5 元，一日 （24 小时） 最高
收费 40 元。二类区内小型车免费停车
30 分钟后开始收费，每一个小时收费
1 元 ， 一 日 （24 小 时） 最 高 收 费
15 元。

对入场充电的新能源汽车
给予每日2小时免费停车优惠

2月21日，市发展改革委官方网站发布了《关
于泰安市停车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以下
简称《通知》），《通知》明确了泰安城区政府定价停车
服务收费标准按区域分类，相较于原收费标准进一
步缩短计时时长，减少停车场分类差价，降低群众
短时间停车费用，延长免费停车时间。《通知》 自
2022年4月1日起执行，原泰安市物价局《关于泰
安市泰山区 岱岳区 泰安高新区 泰山风景名胜区车
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泰价费
发〔2017〕4号）执行至2022年3月31日。

收费管理形式

泰 安 市 范 围 内 的 停 车 场 （位） 服 务 收
费，按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规定实行政府定价和市
场调节价管理

收费管理权限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泰安市城区（泰山区、岱
岳区、泰山景区、泰安高新区、徂汶景区、旅游经
济开发区）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（位）停车服务
收费标准，各县（市）负责制定辖区内实行政府定
价的停车场（位）停车服务收费标准

泰安城区政府定价停车服务收费标准

●一类区内的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收费
●二类区内的停车场以1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收费
●一类区、二类区内的政府定价停车场均免费停车
30分钟，超过30分钟后开始计时，时长不足一个计
费单位的按一个计费单位收费

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玉


